综合计划处2022年工作总结
     2022年，在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综合计划处紧紧围绕“十四五”建设规划、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和局方针目标任务，聚焦海事主责主业，统筹事业发展、科学履职和交通强国试点建设，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竭力为推动长江海事一流强局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2022年工作完成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依据各类规划科学部署。不断研究分析宏观政策、上级精神、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科学规划意识，坚持有目标、按计划、分阶段推进，做到“长远有目标、五年有规划、年度有计划”。对照《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局“十四五”发展及建设规划，制定贯彻落实任务分解表，着力构建长江海事“陆海空天”一体化水上交通运输安全保障体系和提升船舶污染防治绿色发展水平，完善船艇趸、接岸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安排了涉及现代监管、新型装备、船艇建造等17个项目前期工作。积极对接相关单位和机关部门，编报局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建议计划，实时跟进上级政策，及时调整局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在与建设进度相匹配的前提下，全力争取投资计划有效落地。
（二）强化借势聚力，有效推进项目前期工作。抢抓机遇，协同发力，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1个项目获批复；5个项目通过审查待批复；1个项目报交通部待审、1个项目报长航待审；5个项目完成工可。
（三）突出重点研究，创新驱动助力智慧海事。启动《长江干线新型应急搜救装备配备标准研究》，完成课题现场调研和全线意见征求，形成研究报告；组织开展了电力推进引航交通船船型研究，探索纯电力推进在长江海事船艇上的运用前景；借鉴“海事01”的先进案例，研究已建40米巡航救助船信息化改造方案；启动长江干线船舶溢油应急设备库项目后评价工作，针对科学化管理水平、投资效益、运行效能开展充分评估，完成工作大纲和书面调研，并进一步完善后续相关项目前期工作；跟进“两高”指挥中心、一图一库、移动执法系统等建设需求对接，服务智慧海事成果转化应用，提升现代化监管能力。

（四）大兴调研之风，提高前期科学决策水平。围绕长江局“十四五”规划项目前期工作、船艇趸码头、监管救助基地和溢油应急设备库、现代监管系统、交通强国建设等多个方面在全局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综合计划管理工作专项调研。调研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主责主业、聚焦基层一线、聚焦解决问题，深入11个分支局、19个海事处、21个执法大队，采取座谈会、现场踏勘、走访港航企业等多种方式访谈500余人次。充分了解长江海事系统基本建设现状、工作需求、项目建设意见建议等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建设需求、阶段性发展目标、整体规划思路、下步工作举措，不断提升综合管理效能。
（五）引导先行先试，全面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压实试点工作责任，依托规划项目建设，强化现场试点应用，高质量推进交通强国试点工作。组织局两级单位成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领导小组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制定印发长江海事局试点任务实施方案以及2022年工作要点，明确了任务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进度。强化与上级部门和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加快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强化项目支撑。组织重庆、宜昌、芜湖三局和长江通信管理局试点任务具体实施，以点带面、先行先试，初步形成了内河安全管理和应急搜救“一张网络、一套机制、一个系统、一项标准”，搭建3个北斗+应用示范区、打造基于北斗的长江航运新时空体系等建设成果。长江局强国办持续加强政策和形势研判，开展现场调研和工作督导，提炼阶段性试点成效和亮点，向部强国办和长航局积极专题汇报，加强试点工作的宣传报道，努力营造交通强国建设良好氛围。
（六）坚持党建引领，强三基建四化助推一流。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锻炼党支部基层组织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强化综合计划管理三基建设，整理完善“十二五”以来各项数据资料，形成综合计划管理“20+N”基础数据库，开展长江海事监管业务数据统计分析，为各项工作精准施策提供保障；完善队伍“四化”建设，提升政治能力和业务水平，深化模范机关建设，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廉政风险自查和宣教，深入开展严肃风纪学习教育活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工作不断、运行不乱、人不感染”。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计划服务发展目标不精准。局“十四五”建设规划制定以来，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和《绿色交通“十四五”规划》陆续出台；长航局提出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按照“一个主题、四个发展、五个保障”的总体思路；海事系统大力推动“陆海空天”一体化水上交通运输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这些国家战略和上级决策部署对长江海事一流强局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目前的建设计划表现出不能完全适应，还需要及时完整准确地进行优化和调整。

（二）水运建设投资政策不稳定。目前支持保障系统水运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尚未打通，项目审批进度放缓；投资计划规模和下达时间存在极大不确定性，造成我们项目建设计划安排需要依下达规模和时间不断调整；延续性项目建设受前一类项目进度影响迟迟无法启动，在推进项目前期工作中节奏难以把握，项目前期和建设实施有序衔接不足，推动落实“十四五”建设规划落地不理想。

（三）项目审查审批落地不顺畅。国家对计划基建工作要求提高，相应审批程序从严，特别是涉及到环境保护、长江岸线审批、征地等，审核手续繁琐，周期延长，且部分地方项目前期工作手续办理互设限制条件，使手续办理工作难度增加，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卡住进度影响整体。另外，计划基建专业吸引力下降，从事计划基建人员流动大，优秀年轻干部和高层次人才储备不足，对前期工作的流程和要求等知识更新不及时，一定程度影响前期工作推进力度。

（四）传统工作运行模式不适应。规划计划工作相对开放度较大，需勤于沟通汇报以了解上级工作要求，需深入基层一线以了解真实建设需求，需经常走访调研以知悉行业发展动态。然而今年以来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地各单位都严格采取各项疫情防控措施，项目前期工作需正视和主动适应当前客观形势，根据疫情措施变化及时相应调整，优化新的工作模式，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
（五）前期整体工作机制不完善。当前我局系统内一定程度上存在前期工作重视度不够、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深、协同性不强等问题，特别是规划与实施、建设与需求、管理与使用之间还缺乏完整有效的工作机制，相关的政策性资料收集研判和基础性资料动态更新不及时，科学规划、集中决策、共同建设、协同推进、保障发展的工作理念工作方法需要不断巩固和完善。

（六）强国试点建设资源不充足。试点建设过度依赖项目和资金投入。试点工作均没有专项资金支持，依靠重点支撑项目落地推进的试点内容受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尚未打通等政策影响，建设难度较大。同时，试点建设氛围需要持续加强。应利用各种平台大力推进长江海事交通强国试点工作，不断丰富建设试点内容和内涵，但整体规划意识不够强，对应试点研究成果呈现出区域、局部特点，尚未形成系统合力和集中展现整体水平。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交通运输部、长航局、部海事局、长江局工作部署，深入推进“十四五”规划和两个《纲要》实施，提升综合计划管理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全力服务支撑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和长江海事一流强局建设。

（一）加强党建引领，弘扬务实作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综合计划处党支部必须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三会一课”、专题辅导、支部共建等多种形式深入理解内涵，准确把握外延，不断提升政治能力。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抓好综合计划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问题，转变工作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到“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解决基层计划工作“急难愁盼”之事，提升服务能力水平。

（二）加强政策研究，抢抓发展机遇。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加强“十四五”规划、两个《纲要》、《交通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长航局贯彻落实<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实施意见》等国家战略、上级政策的学习研究和海事发展新动态的分析研判，把握长江航务管理局“一个主题、四个发展、五个保障”的总体思路和长江海事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结合长江海事一流强局建设进程和保障体系需求，精准策划精准实施，牢牢抓住发展建设机遇。
（三）加强科学规划，落实重点项目。充分运用综合计划管理专项调研成果，对照国家战略和上级部署，精准分析我局“十四五”规划实施状况，结合局发展战略和目标，立足安全绿色发展，适应“陆海空天”一体化水上交通运输安全保障体系、全要素水上“大交管”等新监管模式，同时，顺应“十四五”资金渠道收紧的新形势，推动项目建设由求全求多向求精求准转型，优先提高海事信息化监管服务能力和有效改善一线职工办公生活条件，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重点加快现代化监管、信息化、船艇趸、接岸设施和基地等项目前期工作进度，保障基础设施的完好和升级换代。做好“十四五”规划中期调整相关准备工作。

（四）加强机制创新，提升整体效能。继续健全完善计划管理基础数据库、指标量化考核方法、协同配合工作机制等，建立项目使用单位或部门全过程参与项目建设机制。继续加强建成项目运行效能评估，不断完善后续项目前期工作措施，推进局基本建设形成建设、运行、维护、评估全过程全要素控制管理工作机制，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水平。
（五）加快强国试点，突出成果推广。落实李小鹏部长关于交通强国试点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科学把握试点实施方向，加快试点项目场景应用，深化支撑项目前期工作，加强试点任务考核督导，加强试点单位、区域和其他单位、区域之间的建设协同和成果共享及推广，围绕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长江海事一流强局战略目标，推进交通强国试点工作走深走实见效。
（六）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实操能力。按照局“三基”和“四化”建设的总体部署，系统地实施计划管理专业化队伍建设，规范计划工作流程，交流汇总提炼建设经验，结合项目前期工作实际开展针对性专业知识培训，定向培养建设领域业务骨干和专家型人才，做好人才储备，提升计划管理整体业务水平，助推长江海事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